关于印发靖安县鼓励金融支持经济发展奖励试行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部门：
 
　　经县政府同意，现将《靖安县鼓励金融支持经济发展奖励试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15年4月9日
 
靖安县鼓励金融支持经济发展奖励试行办法
　　为充分调动金融机构和金融协调、监管部门支持我县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性，增加信贷资金的投放，提升金融服务水平，促进全县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结合靖安实际，特制定如下奖励办法。
　　一、奖励对象
　　1、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
　　2、金融协调、监管部门（县金融办、县财政局、县人民银行、县银监办）。
　　二、奖励内容
　　1、对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一年期以上中长期贷款净增额予以考核奖励（不含在异地使用的贷款）。
　　2、对政府性融资按照融资实际到位金额进行考核奖励。
　　三、奖励标准
　　（一）辖内金融机构。按照当年本外币各项贷款净增额（不含在异地使用的贷款）和存贷比挂钩的原则给予奖励。当年存贷比为50﹪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按当年本外币各项贷款净增额万分之四的比例给予奖励，存贷比每增加（减少）百分之一，奖励比例分别增加（减少）万分之零点一，最高奖励比例不超过万分之八，存贷比30﹪以下的不予奖励。
　　（二）辖内新设立的外埠银行金融机构。第一年存贷比为50%，按贷款余额的万分之二奖励，存贷比每增加（减少）百分之一，奖励比例分别增加（减少）万分之零点一，最高奖励比例不超过万分之五，存贷比30﹪以下的不予奖励。第二年以后按照辖内金融机构信贷投入奖励标准进行奖励。
　　（三）金融协调、监管部门奖励。分别按辖区内各项贷款净增额（不含在异地使用的贷款）的万分之一点五奖励县金融办、县财政局、县人民银行、县银监办，其中县财政局、县人民银行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6万元,县金融办、县银监办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3万元。
　　（四）政府性融资奖励。按全年政府性融资实际到位资金的万分之六奖励放贷金融机构。
　　四、考核奖励程序
　　以每年12月31日为结算日，各银行业金融机构根据当年业务情况，据实填写“金融贡献申报表”，由县金融办牵头，会同县人民银行、县银监办、县财政局组成考核小组核实后，送县政府审核兑现奖励。
　　五、其他事项
　　1、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加大财税库款缴库、退库和财政资金拨付的支持力度，提高资金办理时效。出现延压税款，影响资金缴库或划拨，有不良反应或投诉的，每核实一次扣减奖金1万元。
[bookmark: _GoBack]　　2、奖励资金主要用于奖励各银行业金融机构、金融协调监管机构领导班子成员和做出积极贡献的工作人员，其中40%用于奖励单位主要领导。
　　3、本办法由县金融办负责解释。
　　4、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